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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惠 济 区 财 政 局

惠卫〔2018〕123 号

惠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关于印发惠济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绩效

考核结果奖惩办法的通知

辖区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：

为加强辖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管理,保证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均等化项目实施的公平性及可行性，根据省、市、区相关

文件精神，激励后进，奖励先进。结合我区实际。特制定《惠济

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结果奖惩办法》如下：

一、考核目的

通过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、卫生院及村卫生所的工

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，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保证公共卫生服

文件



- 2 -

务及其他各项工作规范、有序开展，认真履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

工作职能，规范服务行为，指导和督促辖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

构提高服务质量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全区所有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（站）和村卫生所。

三、考核内容及标准

对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情况（包括组织管

理、资金管理、项目执行、项目效果、满意度调查等工作）进行

考核，满分100分（考核指标体系及考核细则参照当年基本公共

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方案）。

四、考核方法

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每年将抽调公共卫生科、医政科、

区妇幼保健所、区健康教育所、区疾控中心等相关部门和区财政

局组成检查小组，对各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单

位开展情况进行考核。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所的考核由所在

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镇卫生院负责，并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

员会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镇卫生院考核前将辖区村卫生所和

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考核结果上报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

共卫生科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考核结果进行抽查。

五、考核结果及应用

（一）考核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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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分数 95 分（含 95 分）以上为优秀；考核分数 70 分（含

70 分）至 90 分为合格，考核分数 7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奖优罚劣

1.按照《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中医药管

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指导方案

的通知》(豫卫妇幼〔2015〕6 号）文件：“六、结果运用 （二）

将考核结果与补助经费挂钩。各地特别是县区级应建立将考核结

果与补助经费挂钩的奖惩机制，对考核优秀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给于奖励，对考核不合格的相应扣减补助经费。要合理确定奖惩

分数线，原则上奖励分数线应当不低于 95 分”的规定。

2.按照《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

转发<关于印发郑州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

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郑卫〔2015〕149 号）文件：“二、考核原则（五）

奖罚并重、跟踪整改。要坚持考核结果与补助经费挂钩，县级对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考核的结果原则上可作为公共卫生经费的拨

付依据，考核结果好的奖励，考核低于 70 分（含 70 分）的适当

扣减补助经费。各级卫生计生、财政部门，以及承担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，要根据考核发

现的问题，举一反三，持续改进项目工作。对于连续两年考核成

绩低于 70 分（含 70 分）的机构，要限期整改，整改后仍达不到

要求的，将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进一步处理，直至取消其基本公

卫服务资格”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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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区对于考核成绩优秀（考核成绩在95分及以上的）的医疗

卫生服务机构（经过市考核组复核后），除拨付应拨的公共卫生

专项资金外，再根据当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剩余资金情况进行奖

励（奖励实际金额依照当年文件规定核发），以资鼓励。

对于连续两年绩效考核成绩低于 70 分（含 70 分）的社区卫

生服务站和村卫生所，限期整改；经过整改，第二年年底绩效考

核仍未达到 70 分的，取消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格，由上一级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单位承担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。

对于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，在当年基本公共

卫生服务绩效考核最后总分值基础上增加 5 分；对于获得省级荣

誉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，在当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最后

总分值基础上增加 3 分；对于获得市级荣誉的医疗卫生服务机

构，在当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最后总分值基础上增加 2

分，以资鼓励。

（三）结果运用

1.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镇卫生院的服务人口包括辖区卫生

服务站、村卫生所的服务人口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、镇卫

生院、村卫生所人均经费标准，按照当年郑州市卫计委下发文件

标准拨付。

2.补助经费拨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镇卫生院后，由社区

卫生服务中心或镇卫生院根据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所的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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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分值拨付相应的补助资金。

3.考核结果分七个等次：分值 90 分（含 90 分）以上的，公

共卫生服务资金全额拨付；分值在 85-90 分（含 85 分）的，拨

付全额资金的 96%；80-85 分（含 80 分）的，拨付全额资金的

93%；75-80 分（含 75 分）的，拨付全额资金的 90%；70-75 分

（含 70 分）的，拨付全额资金的 87%；70 分以下的，拨付全额

资金 70%，以示惩罚。

待新文件出台后，该文件废止。

惠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惠济区财政局

2018 年 12 月 0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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